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流程

成立评估相关组织机构

研究生院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学院编制《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并按规定报送学位点基本状况信息

学院分委会审核

研究生院审核《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

报告》及学位点基本状况信息

提交学校审核
研究生院编制《研究生教

育发展质量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按要求公开

发布并报送教育主管部门

上报学位点基本状况信息

学院提交《学位授权点

自我评估总结报告》

组织专家评审

形成合格评估结果

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审定

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并接受抽评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需修改

未通过 需修改

未通过 需修改

通过

通过

未通过 需修改


